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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经开区综合管理部文件

同开综发〔2022〕12 号

大同经开区综合管理部
关于印发《大同经开区提升服务效能促进电子
商务经营主体倍增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区相关单位：

《大同经开区提升服务效能促进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倍增的

若干措施》已经区管委会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

实。

大同经开区综合管理部

2022 年 4 月 7 日



—2—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大同经开区
提升服务效能促进电子商务经营主体

倍增的若干措施

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“落实促进民营经济

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，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”的要求，及市

局《关于促进全市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倍增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同

市监网监〔2022〕55 号）文件精神，全力优化营商环境，充分

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，促进我区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实现

倍增，提出以下 12 条具体工作措施。

1.增开一站式服务窗口，在经开区大同电商产业园区政务

中心增开市场主体营业执照及相关手续办理的便捷窗口，方便

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登记注册。开设网店登记全程帮办服务窗口，

为网络经营主体及从业人员提供从设立登记到运营操作全流程

辅导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、区行政

审批服务管理局）

2.鼓励网红、网络代购、自然人网店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

执照，带动相关产业开办网店，促进互联网交易。（责任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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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、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）

3.深化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改革。深化“一址多照”“一

照多址”改革，支持个体工商户线上、线下“一照多址”经营。

已使用实体经营场所办理营业执照登记的，可直接在网上开展

经营活动。深化集群注册改革，允许托管公司以自己的住所地

址，为无固定办公场所的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办理集群登记，并

持续优化托管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、

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）

4.鼓励传统批发零售业个体工商户创新经营模式。鼓励老

旧小商店、杂货店、小卖部等分散经营零售店通过电子商务平

台开设网店，利用云直播、云逛街、云购物、云体验等模式，

拓展网络商品(服务)交易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

区分局、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）

5.提升涉企经营审批效能。全面整合政府信息资源，推动

数据资源跨地区、跨部门共享共用。推广电子证照、电子印章

一体化应用，实现市场主体身份在线“一次验证、全网通用”。

改进税务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障等部门数据共享方式，

实现社保数据“领跑”、缴费人“零跑”。供排水、供电、供

气、供暖等小型市政设施接入实行企业零上门、零审批、零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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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“三零”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、

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、区税务分局、区组织与人力资源部）

6.提高电子标识审核效率。完善电子标识管理系统，拓宽

市场监管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电子标识在各领域的应用场景。将

电子标识审核周期由 5 个工作日缩短至 3个工作日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、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）

7.支持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申请信用修复，缩短公示期限。

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，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，对仅

受到警告的行政处罚信息不予公示；对仅受到通报批评或者较

低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信息，满三个月不再公示。对除食品、

药品、特种设备领域的一般行政处罚信息，公示满六个月，符

合规定条件的，协助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申请信用修复，及时办

理相关信用修复业务，缩短公示期限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场监督

管理局开发区分局）

8.提供多种选择，允许企业自行公示确认联系方式。对歇

业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在年度报告中公示的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，

或者经确认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，只要能与企业取得联系的，

不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

分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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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实施包容免罚，建立企业容错纠错机制。建立企业年报

信息纠错机制，除抽查检查、投诉举报发现的问题外，可允许

企业申请修改一次年报信息，而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落实《山

西省市场监管领域包容免罚清单》，对符合规定的轻微违法行

为，免予行政处罚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）

10.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入驻经开区，凡经依法批准的互联

网平台企业、软件开发类企业在经开区注册经营并实地办公，

线上商城(国内、跨境)实现本地化交易结算，当年营业额达 100

万元以上，且运维团队及个人在大同缴纳社保，一次性奖励 5

万元人民币。（《大同经开区促进消费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

实施意见》（同开管发〔2022〕6 号））（责任单位：区财政运

行部、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）

11.加强电商人才、传统商户培训。鼓励支持注册地在开发

区的培训学校（公司）开展电子商务人才培训。支持电子商务

企业开展岗前培训、技术提升培训、高技能人才培训和企业培

训。利用云直播、云体验等新模式的培训机制，推动传统企业

学习电商新模式上网开店，实现企业、创业者线上交易、线上

宣传等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）

12.抓好党建工作。将党建工作融入扶持服务电子商务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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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发展全过程。通过强化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党建，有效发挥

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汇聚发展动能，

破解发展难题，优化发展环境，使党建与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发

展同频共振、互促共进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党群工作部、市场监

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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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经开区综合管理部 2022 年 4 月 7 日印发


